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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定新北市土城區樂利段 1015(部分)地號等 3筆
土地都市更新地區說明書 

 

劃定機關：新北市政府 

劃定範圍與面積：本更新地區為土城區樂利段 1015(部分)、
1016、1017 地號等 3 筆土地(詳如附圖

1)，位於土城區裕民路 92 巷 25 弄以南、

裕民路 92 巷 26 弄以北、裕民路 92 巷所

圍之範圍(詳附圖 2)，區內面積約

1,593.42 平方公尺。其實際劃設都市更

新地區範圍與面積，以本社區報核之更

新事業計畫為準。 

法令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 7 條第 1 項第 2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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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辦理緣起與目的 

永樂社區(原為宏福新象華園 D 區，以下簡稱本社區) 位於

土城區裕民路 92 巷 25 弄 2、4、6、8 號及 27 弄 1 號~8 號，其建

築物係屬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詳附件 1)，屋內多處鋼筋裸

露，不僅有危住戶生命安全，甚至波及社區周邊人、車之安全。

爰此，為預防重大災害之發生，期藉由都市更新改善居住及周邊

環境，提升都市整體環境品質，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7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劃定為都市更新地區。 

貳、發展現況 

一、都市計畫發布情形 

本更新地區位於 82 年 7 月 7 日公告實施之「變更土城都

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範圍內，土地使用分區為第二種

住宅區，建蔽率為 50%，容積率為 240%。 

 

圖 1 都市計畫示意圖 

更新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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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通系統 

(一)道路系統現況 

本案範圍周邊主要連外道路為台 3線中華路一段(路寬

40m)，往北可通往板橋、萬華至台北市區，往南則通往三峽、

大溪。 

更新地區附近主要交通動線為北側裕民路(路寬 20m)、

西側海山路(路寬 8m)及東側學府路一段(路寬 40m)。 

次要道路為更新地區北側之裕民路 92巷(路寬 8m)，往

北可接往裕民路，往西南可接往海山路。其他地區道路為更

新地區四周包含裕民路 92巷 25弄(路寬 6m)及裕民路 92巷

26弄(路寬 6m)。 

(二)大眾運輸系統現況 

本案周邊地區目前主要以南側約 50公尺捷運海山站為

主，此外更新地區北側裕民路沿線有 656、F605、藍 41及萬

大樹林線等公車路線經過，其次為學府路上有 262、656、F603

等路線，可與雙北各地區銜接，交通條件便捷。 

(三)停車空間現況 

本範圍周邊於樂利街上有捷運海山站轉乘停車場及裕民

路有土城區綜合體育場附設停車場。另位於裕生路一段則有

私有民營之停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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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交通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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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使用及建築物現況 

本更新地區現況為 2 幢 6 棟，樓高 5 層樓之集合住宅(詳圖

3 及圖 4)，結構為鋼筋混凝土造，依建築物謄本登載之戶數共

計為 60 戶；建築物完成日期為 77 年 5 月 16 日，屋齡為 26 年，

惟於 94 年 4 月 6 日經勘驗鑑定，本案建築物係屬高氯離子鋼

筋混凝土建築物(北府工建字第 0940152023 號函，詳附件 1)，
目前建物內部鋼筋裸露、磁磚剝落，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 

 

 

更新地區範圍 拍攝方向 

圖 3 更新地區現況圖 

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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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建築物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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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共設施 

本更新地區周邊 500 公尺範圍內有 4 處學校用地，即海山

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海山高級工業職業進修學校、樂利國小及

廣福國小。 
停車場用地則有裕生立體停車場、福德停車場等 2 處，更

新地區南側則緊臨臺北捷運海山站。其他公共設施包含寧成社

區公園、土城區綜合體育場及 1 處兒童遊樂場用地，詳圖 5。 

 
 
 
 
 

圖 5 更新地區周邊公共設施分布示意圖 

農業區 圖例 迅行劃定範圍 機關用地 

住宅區 

商業區 

停車用地 

市場用地 

公園、兒童遊樂場用地 

體育場用地 

捷運系統用地 排水溝用地 學校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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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土地建物權屬概況 

本更新地區範圍為樂利段 1015(部分)、1016 及 1017 地號

等 3 筆土地，總面積為 1,593.42 平方公尺，範圍內土地所有權

人為 60 人，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為 59 人，權屬皆為私有，詳

圖 6。 

 

圖 6 更新地區土地權屬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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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居民參與都市更新意願 

土城區樂利段 1015 地號上有 4 幢建物，共計 105 戶，所

有權人眾多，整合不易，其中 2 幢(裕民路 92 巷 25 弄 2、4、6、
8 號及 27 弄 1 號~8 號)建物，係屬高氯離子建築物，有迫切進

行都市更新之需要，然永樂社區管理委員會與鄰地社區 45 戶

經多次溝通協調，仍無法達成共識。而為確認更新範圍外(詳
圖 7)所有權人參與更新意願，管委會於 103 年 9 月 20 日召開

鄰地協調會(詳附件 2)說明及協調辦理都市更新之意願，其協

調結果鄰地參與更新意願比例約 24.89%(詳附件 3)。 

表 1 更新地區範圍內外土地參與意願統計表 

參與更新意願 
更新範圍外同意比例統計 更新範圍內同意比例統計 

總數 同意參與 比例 總數 同意參與 比例 

土地所有權人(人) 43 9 20.93% 59 57 96.61% 

土地面積(m2) 983.58 244.78 24.89% 1588.84 1499.16 94.36% 

建物所有權人(人) 44 9 20.45% 59 57 96.61% 

建物樓地板面積(m2) 4915.66 997.5 20.29% 5732.08 5407.06 94.33% 
資料來源：本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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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更新地區範圍內外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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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劃定緣由 

土城區樂利段 1015 地號上有 4 幢建築物，其中 2 幢建築

物(共計 60 戶)成立永樂社區管委會，並於 103 年 8 月初向市府

陳情協助辦理都市更新，因該社區(裕民路 92 巷 25 弄 2、4、6、
8 號及 27 弄 1 號~8 號，詳圖二)係屬高氯離子建築物，建物內

部鋼筋裸露、磁磚剝落，天花板坍塌，危及住戶與地區周邊人、

車安全，有迫切進行都市更新之需要，參與都市更新意願已達

95%，然社區坐落之 1015 地號上有 4 幢建物，共計 105 戶，

管委會與鄰地社區 45 戶經多次溝通協調，仍無法達成共識，

遲遲無法順利推動重建。故案址管委會向都更處陳情，本社區

因土地地號未與鄰地分割，擬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22 條之 1 第 1
項(略以)：「…依第七條劃定之都市更新地區，於實施都市更新

事業時，其同一建築基地上有數幢或數棟建築物，其中部分建

築物毀損而辦理重建、整建或維護時，得在不變更其他幢或棟

建築物區分所有權人之區分所有權及其基地所有權應有部分

之情形下，以各該幢或棟受損建築物所有權人之人數、所有權

及其基地所有權應有部分為計算基礎，分別計算其同意之比

例。…」規定辦理該社區都市更新。考量該社區居民已有辦理

更新之共識，且屬高氯離子建築物，為避免災害發生，依都市

更新條例第 7 條第 1 款第 2 項規定劃定都市更新地區。而有關

鄰地社區部分則俟該社區有屬高氯離子建築物更新需求時，另

案協助劃定更新地區。 

肆、再發展原則 

一、迅行重建，避免重大災害發生 

透過都市更新加速辦理重建，提升本更新地區範圍內及周

邊公共安全。 

二、改善地區生活環境，提升公共空間環境品質 

本更新地區未來擬透過都市更新改善公共安全品質，並規

劃舒適之人行步道與休憩空間，建構優質之地區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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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其他 

一、都市更新地區範圍之界定得依未來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調

整之。 

二、其他未規定事項，悉依原都市計畫書及相關規定辦理。



 

附件 1：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核定函 



 

 



 

附件 2：鄰地協調會開會通知單 

 



 

 



 

 



 

附件 3：鄰地協調意願調查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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